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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，保障水污染治理设施质量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规定了水力旋流分离器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。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（水污染治理委员会）。

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批准。
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起实施，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《水力旋流分离器》（ＨＣＲＪ ０２６—１９９８）。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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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力旋流分离器

１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水力旋流分离器的分类与命名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

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处理以无机颗粒为主、浊度 ５００ ～ ５ ０００ 度污水的水力旋流分离器 （以下简称分离

器）。

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 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

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 ／ Ｔ ９８５ 气焊、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型式与尺寸

ＧＢ ／ Ｔ ９８６ 埋弧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和尺寸

ＧＢ ／ Ｔ ３２７４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 热轧厚钢板和钢带

ＧＢ ／ Ｔ ５１１７ 碳钢焊条

ＧＢ ／ Ｔ ６９２０ 水质 ｐＨ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

ＧＢ ／ Ｔ １３２００ 水质 浊度的测定

ＪＢ ／ Ｔ １６１２—１９９４ 锅炉水压试验技术条件

ＪＢ ／ Ｔ ２９３２ 水处理设备技术条件

３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水力旋流分离器

指利用高速旋转的液体产生的离心力场实现液固或液液分离的装置。

４ 分类与命名

４１ 规格

分离器的规格依产水率分为 ２、４、６、８、１０、１５、２０、２５、３０、３５、４０、４５、５０、５５、６０、７０、
８０、９０、１００、１２０、１４０、１６０、１８０、２００ ｍ３ ／ ｈ。
４２ 命名

ＳＸＦ— □

水力旋流分离器

产水率

示例：ＳＸＦ—２０ 指产水率为 ２０ ｍ３ ／ ｈ 的水力旋流分离器。

５ 要求

５１ 基本要求

５１  １ 分离器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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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１  ２ 分离器在以下条件下应能保证正常使用：

ａ）浊度大于 ５００ 度小于 ５ ０００ 度；
ｂ）进水 ｐＨ值为 ６ ～ ９；
ｃ）进水温度为 ５ ～ ４０ ℃。

５１  ３ 分离器的罐体油漆表面应平整、光滑、均匀、洁净、不起泡。

５１  ４ 分离器在 ３９２ ｋＰａ的水压下，渗漏性应达到 ＪＢ ／ Ｔ １６１２—１９９４ 第 ９ 章中无渗漏、无显著变形的
要求。

５２ 材料要求

５２  １ 分离器使用的材料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３２７４ 的要求。
５２  ２ 焊条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５１１７ 的要求。
５３ 加工制造要求

５３  １ 焊接件应达到 ＧＢ ／ Ｔ ９８５ 和 ＧＢ ／ Ｔ ９８６ 的要求。
５３  ２ 分离器的制造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２９３２ 的要求。
５４ 技术要求

５４  １ 分离后出水浊度不大于 ５ 度。
５４  ２ 分离后出水 ｐＨ值为 ６ ～ ９。
５４  ３ 污泥含水率不大于 ９０％。
５４  ４ 产水率应达到产品说明书规定的额定值。

５４  ５ 分离器非金属部件使用寿命应不少于 ４ ａ。

６ 试验方法

６１ 采用目测法检查外观质量。

６２ 水压渗漏试验。

对注满清水的分离器，关闭出口阀门并加压至 ３９２ ｋＰａ （４ ｋｇｆ ／ ｃｍ２），保持 １ ｈ，检查是否有渗漏
或变形。敞开式净水器试验时不加压。

６３ 浊度测定按 ＧＢ ／ Ｔ １３２００ 进行。
６４ ｐＨ值测定按 ＧＢ ／ Ｔ ６９２０ 进行。
６５ 污泥含水率采用重量法测定，暂时采用 《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（第三版）》（环境科学出版社

１９９５ 年，第 １０７ 页）中的规定的方法，待国家标准颁布后执行国家标准。
６６ 分离能力试验。

用细度为 ７０ ～ ８０ 目的石墨粉 ２０％、黏土 ８０％配制浊度为 ３ ０００ 度，温度 ５ ～ ４０ ℃，ｐＨ ６ ～ ９ 的试
验用水。设备在额定处理量下，连续工作达到稳定后，每隔 １０ ｍｉｎ 在出水口取样，共 ５ 次，同时进行
排泥操作，并分别测定污泥含水率、浊度及 ｐＨ值。
６７ 产水率测定。

用水表读得或用体积法测定产水率，同时通过出水水表检测处理量是否达到额定要求。

６８ 非金属部件的使用寿命采取用户抽查确定。

７ 检验规则

分离器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７１ 出厂检验

７１  １ 每台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，由厂质量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明，方能出厂。

７１  ２ 检验项目。

ａ）主要尺寸检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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ｂ）外观质量检查；
ｃ）水压渗漏试验。

７２ 型式检验

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。

ａ）新产品及新规格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；
ｂ）产品的结构、工艺及主要材料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；
ｃ）连续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；
ｄ）产品正常生产，每三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；
ｅ）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。

７２  １ 产品的型式检验可在设备制造厂家进行随机抽样试验或现场实测，抽样数不少于 ２ 台套。
７２  ２ 检验项目。

ａ）水压渗漏试验；
ｂ）出水浊度；
ｃ）出水 ｐＨ值；
ｄ）污泥含水率；
ｅ）产水率；
ｆ）非金属部件使用寿命。

７３ 判定规则

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 ５ 章的规定。任一项目检验不合格则应加倍抽样复检，
若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。

８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８１ 标志

每台产品应在醒目部位设置耐蚀铭牌，其上应标明：

ａ）制造厂名称；
ｂ）产品名称和型号；
ｃ）制造日期及出厂编号；
ｄ）产品生产能力、净重。

８２ 包装

８２  １ 每台出厂产品应携带下列文件，并封存在不透水的口袋内：

ａ）产品合格证；
ｂ）产品使用说明书；
ｃ）水力旋流分离器结构示意图；
ｄ）安装基础图和系统连接示意图；
ｅ）产品配备件清单。

８２  ２ 包装应使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免受损伤和不丢失附件和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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